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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13-015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全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1 年度

执行情况及 2012 年度预计的议案》，预计 2012 年度公司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金额

不超过 8,000万元。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2年度公司日

常性关联交易总金额未超出上述金额；同时，公司财务部对 2013 年度的日常性关

联交易进行了预计，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报告如下： 

1、采购货物或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13 年度预计发生 2012 年度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购货

业务的比例  
金额 

 占同类购货

业务的比例  

 浙江龙盛薄板有限公司  购蒸汽、委托加工 4,000.00 0.41% 3,447.28 0.56% 

上虞市众联环保有限公司 固废处理 1,000.00 0.10% 626.36 0.10% 

 浙江安盛化工有限公司  运费 300.00 0.03% 184.55 0.03% 

 小  计  
 5,300.00 0.54% 4,258.19 0.69% 

2、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13 年度预计发生 2012 年度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销货

业务的比例  
金额 

 占同类销货

业务的比例  

浙江龙盛薄板有限公司 销氢气、蒸汽等 500.00 0.04% 475.83 0.06% 

浙江安盛化工有限公司 五金 50.00 0.004% 6.98 0.001% 

 小  计  
 550.00 0.044% 482.81 0.061% 

公司预计 2013年度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5,85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本公司及其投资的下属企业 

2、浙江龙盛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投资的下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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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控股有限公司情况: 

住所：浙江省上虞市道墟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阮水龙           注册资本：2.5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资产投资经营管理，实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机械设备、

纸制品及包装材料（除印刷品）的制造、加工；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钢铁的销售（凡涉及许可证制度的凭证经营）。 

该公司因与本公司同时受三位自然人股东阮水龙、阮伟祥、项志峰控制而构

成关联关系。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定价政策:根据公司与浙江龙盛控股有限公司续签的《关联方货物采购与

销售之框架性协议》。 

2、定价依据：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按上述价格交易；无政府指导

价的，根据货物的市场价格交易；无可参考的市场价格的，原则上按照实际成本

加合理的利润确定。  

四、交易目的及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旨在实现公司与关联方浙江龙盛控股有限公司

及其各自投资的企业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有利于公司降低采购成本和拓宽货物

的销售渠道，具有必要性和持续性。 

2、关联交易公允性：关联交易价格有公允的定价原则，符合了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和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上述关联交易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相

当小，因此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于 2012年 4月 26 日与关联方浙江龙盛控股有限公司续签《关联方货

物采购与销售之框架性协议》，2013年起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在此框架性协议

原则下进行。 

六、审议程序 

本议案三名关联董事阮伟祥、项志峰、阮兴祥回避表决，由其他六名非关联

董事审议表决。 

七、独立董事意见 



第3页 共 3页 

公司与关联方浙江龙盛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之间的日常性关联交易，独

立董事认为：其交易价格是根据“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按上述价格交易；

无政府价格的，根据该货物的市场价格交易；无可参考的市场价格的，原则上按

照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确定”的原则下进行，因此其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同

时，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公司的资源优化

配置，实现循环经济，因此其交易行为是合理的。最后，上述关联交易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比例相当小，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与

各关联方不存在任何依赖关系。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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